
知难而进  迈向辉煌

—— 黑龙江财政二十年改革与发展回顾

李 树 义

改革开放 20 年，

黑龙江财政改革与发展

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道

路，实施了五项重大改

革，取得了四个方面的

显著效果，发生了四个

深刻变化。

一、实施了五

项重大改革

（一）不断深化完

善财政管理体制。1979

年以前，黑龙江省财政一直是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

自 1980 年起，实行了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

政管理体制。1985 年，又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

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及多种递增、递

减、进档达标、脱贫脱补等配套措施，为各地在不同

基础和不同起跑线上前进创造了有利条件。1994 年，

根据国务院决定实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保持

中央分税制改革基本框架不变的情况下，为调动市县

积极性，省里把与市县经济发展关系较为密切，易于

市县征管的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等下划给市县，把营业税作为共享收入实

行 5∶5 分成，更加明晰了分税思路、框架和原则。同

时，在核定市县分税制财政体制税收返还基数时，给

市县一定的照顾。纵观 20 年的财政体制改革历程，

黑龙江财政管理体制由过去财权、财力高度集中，统

得过多过死的计划经济格局，逐步走上了自主理财、

自我发展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省情的新格局。

（二）进一步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从

1979 年开始，省里对财政与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进

行了五次重大改革。先后实行了企业基金、利润留

成、两步利改税、税利分流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等，并相应采取了一些减税让利措施，帮助企业发展

生产。1991 年，在各行各业全面实行了不同形式的

承包和包干办法。工业企业大面积推行工资总额同实

现利税、上缴利税等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挂钩的办法，

承包面达 84.3 % ；商业企业实行了对大中型企业以

承包为主，对中小型企业以租赁为主的经营方式；粮

食企业实行了粮食购、销、调与财务包干相结合的办

法；农垦企业实行了亏损补贴定额包干办法；外贸企

业实行了出口、供货双轨制承包及奖励办法。从

1994 年开始，又统一了企业所得税，取消了国有大

中型企业调节税和“两金”（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和预算调节基金），按《企业财务通则》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逐步建立了国有资产按资分利，按

股分红和资本金补充制度。全省企业的财务管理向规

范化、科学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使国家与企业的

分配关系更加明晰和趋于合理。

（三）加强县乡财政建设。一是大力开展振兴县

级财政经济 “达标脱补”工作。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

富省必富基层的战略方针，在“七五”时期开展的

“包县扶贫”工作的基础之上，“八五”时期在全省全

面实施了振兴县级财政经济达标脱补“551221”工程

（即建成 5 个财政收入亿元县，5 个 8 千万元县，12

个 5 千万元县，使 21 个补贴县脱补）。“八五”期末，

财政收入（全口径，下同）亿元县已达 14 个，8 千

万元县 8 个，5 千万元县 24 个，18 个补贴县脱补。

1996 年，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七届五次全会做出的

“到本世纪末补贴县全部脱补”的决定，又在全省实

施了“九五”时期 23 个财政补贴县脱补规划。二是

建立健全乡镇一级财政。1985 年，在全省范围内开

始乡镇财政建设，使过去的省、市（地）、县三级财

政变为四级财政。经过 12 年的努力，全省乡镇财政

蓬勃发展，到 1998 年，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已全部建

立了乡镇财政管理机构，乡镇国库已由 1988 年的 51

个发展到 1 114个，占 全省1 163 个乡镇财政所的

95.7 % 。1988～1998 年，全省各级财政累计投放扶

持乡镇企业周转金达 6.7 亿元，乡镇经济实力进一步

壮大。到 1998 年，全省乡镇财政净结余7 777万元。

三是开展农村财源建设。1990 年以 “一县一品”为

起点，在全省范围内开始启动了农村财源建设，几年

来经过不断发展完善，形成了土地资本经营、农科教

一体化、农村产业化和效益型农业四个农村财源建设

的模式，九年来共投入 3.6 亿元，年形成稳定的县、

乡两级财源 1.5 亿元。

（四）逐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一是坚持 “发展

才是硬道理”的方针，有效地支持了工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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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全省用于支农支出 19.1 亿元，用于企业挖

潜改造支出 25.5 亿元，分别是 1978 年的 4 倍和 16

倍，年均递增7.4 % 和 15.7 % 。二是保证重点支出和

法律规定的支出项目的适度增长，1998 年全省科技、

教育、卫生支出分别是 1978 年的 15 倍、12.5 倍和

9.7 倍。三是在支出管理上深化改革，进一步压缩弹

性支出。从 1987 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推行了行政经

费“下管一级、定额管理、指标控制、节奖超罚”的

管理办法，从 1996 年开始省级行政费实行了零基预

算，并对人、车、会、电话等支出项目的管理办法进

行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有效地控制了行政经费过速

增长的势头。加大了对粮食、煤炭等价格补贴的改革

力度，增加了财政补贴的透明度。对公费医疗支出，

从 1987 年开始全省逐步推行了公费医疗办公室、医

院和享受单位（个人）“三挂钩”的改革办法，减少

了损失浪费。

（五）进一步加强财政管理。一是加强全省预算

外资金的管理，不断完善《黑龙江省预算外资金管理

办法》，使全省预算外资金管理日趋规范。到 1998 年

底，全省预算外资金 72.4 亿元，已纳入专户储存的

各行政事业单位达9 774户，累计存储达 62 亿元。二

是利用政策导向，增强了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

放 20 年来，在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吸引国内

及外资扩大横向联合和对外开放、建设农业强省、促

进第三产业和非国有经济发展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优

惠措施，在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财政环境上做出了

不懈的努力。三是坚持预算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在严格按《预算法》办事的同时，加强了各项资金管

理的整章建制工作，1997 年又根据分税制财政体制

的要求，建立了省对市县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

二、取得了四项显著成效

（一）全省财政收入有较大幅度增长。改革开放

20 年来，全省财政收入由 1978 年的 63.3 亿元（当

时含大庆利润上缴 39.6 亿元）增加到 1998 年的

292.2 亿元（含上划中央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 134.9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递增 13.4 % 。全省财

政收入的迅速增长，为振兴黑龙江经济和推动改革开

放进程，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证。

（二）全省财政支出提前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从

1978年到 1998 年的 20 年间，全省财政支出由 31.5

亿元增加到 259.4 亿元，年均递增 11.1 % 。对于促

进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的发展、支援其他各项改革

以及改善人民生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财政收入结构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改革

开放之前，黑龙江省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

结构比较单一，改革开放后，各种经济成份迅速形成

和扩展，财政收入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从 1985 年到 1998 年的 13 年

间，来自集体企业的税收收入由 1.63 亿元增加到

32.9 亿元，增长 19 倍；来自个体经济的税收收入由

7 000万元增加到 13.2 亿元，增长17 倍。

（四）县级财力不断得到增强。从 1978 年到

1998 年的 20 年间，全省县级财政收入由 15.6 亿元

增加到 69 亿元，年均递增 7.7 % 。大部分县级财政

收入都增长两倍以上，财政补贴县的财政自给水平有

较大提高，后劲明显增强。到 1998 年，财政收入亿

元县（市）26个，占县级总数的 38.2 % ，亿元以下、

5 000万元以上 28 个，占县级总数的 41.2 % 。5 000

万元以下的 14 个，占县级总数的 20.6% 。财政补贴

县已由“八五”初期的 42 个减少到 1998 年的 20 个。

县级人均财力支出水平达到8 440元。

三、发生了四个深刻变化

（一）财政职能进一步强化。改革开放以来，黑

龙江省财政职能日益强化，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一是逐步实现了财政工作的转轨变型。由

原来单一的收支型财政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经营管理型财政上来，财政调节分配、维持市场公平

竞争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等宏观调控职能日趋完善。

二是财政管理范围明显扩大。涉外财务、财务咨询从

无到有；综合财政、乡镇财政得到充实。三是财政管

理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一方面各项规章制度日趋完

善，另一方面开始逐步自觉地接受省人大监督和审

计。

（二）理财观念进一步转变。一是全省财政工作

的基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二是进一步摆正

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财政对经济

的促进作用；三是财政资金已逐步退出应由市场配置

资源的经营性和竞争性领域，转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方面来，逐步提高了财政对政权建设、教育文化和科

学事业发展以及环境保护等公共需要方面的保障能

力。

（三）干部结构进一步优化。财政干部队伍素质

不断提高。1998 年，在全省13 029名财政干部中，具

有大中专以上学历的干部达 1.2 万人，占 总数的

92.8% ；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干部达到2 903人，占

总数的 22.28% 。这些干部经过多年的培养教育和实

践的锻炼，已经成为财政战线上的生力军，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在财政改革中，

黑龙江省始终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指导思想，取得

了可喜成果。全省财政系统有两人被评为全国财政系

统劳动模范，有 3 个单位被评为全国财政系统先进集

体。有两个单位被评为省级文明建设先进集体，23

个单位获得全省财政系统文明单位先进集体称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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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全省财政系统普遍开展了廉政建设、职业道

德教育、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工作和开展 “满意在基

层”活动，秉公理财、廉洁服务的思想观念更加深入

人心，有力地推动了财政工作的健康发展。

（本文作者系黑龙江省财政厅厅长）

理顺财政分配关系  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上海市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体会

刘 红 薇

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

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上海市积极贯彻中央精

神，根据本市特点，探

索建立与全市推行“两

级政 府，三级 管 理”

（市区范围）、“三级政

府，三级管理”（郊县

范围）相适应的财政管

理体制，逐步理顺各级

财政分配关系，促进了全市经济协调发展。

一、上海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概况与成效

上海市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1985～1987 年），从财政统收统支向收入分

成过渡。在中央对上海市实行收入总额定比例分成的

同时，市政府对中心城区试行以总量分成为特征、对

郊县试行以增量分成为特征的财政体制。第二阶段

（1988～1993 年），从收入分成向包干分成过渡。随

着中央对上海市实行基数包干、超收分成办法，市政

府相应对区县实行以基数包干、增量分成为特点的财

政管理体制。第三阶段（1994～1998 年），从包干分

成向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过渡。市与区县重新划分各

自的事权和收支范围，加快了全市财力适度下沉的步

伐。同时，探索建立政府间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财政

转移支付制度，逐步构筑与上海“两级政府，三级管

理”、“三级政府，三级管理”相适应的财政管理体制。

上海市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不断增强

了市、区县两级政府生财、聚财、用财的主观能动意

识，促使上海市政府财政运行趋于良性发展。

首先，全市地方财力进一步增强。财政管理体制

改革尤其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实施，优化了上海

市财政分配格局，调动了各级政府增收的积极性，使

上海市整体财力在区县财力持续快速增长的拉动下迅

速增强。1988～1993 年全市地方财力和区县财力年

均增长率分别为 11.9 % 和 22.1 % ，区县财力占全市

地方财力的比重为31.5% ；1994～1998 年全市地方

财力和区县财力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9.2 % 和 19.8% ，

区县财力占全市地方财力的比重达 52.1 % 。

其次，上海市对中央财政的贡献进一步加大。随

着上海市地方财力整体蛋糕做大，相应上缴中央财政

的数额也水涨船高。1985～1987 年间，上海上缴中

央财政 230.2 亿元，年均上缴 76.7 亿元；1988 ～

1993 年间，上海上缴中央财政 834.4 亿元，年均上

缴139.1 亿元，约为前一阶段的 1.8 倍；1994～1998

年间，上海上缴中央财政达1 299.3亿元，年均上缴

259.9 亿元，约为前一阶段的 1.9 倍。

第三，政府公共财政职能进一步发挥。以整体财

力增强为基础，市、区县两级政府在确保预算收支平

衡的前提下，加大了对改善投资和生活环境的投入，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一是财政重点支持的浦东国际机

场、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内环线南北高架道路、沪宁

高速公路上海段、轨道交通明珠线等重点工程的建

设，以及一大批区、县级道路拓宽改造等配套工程完

成，使上海城市道路交通初步形成申字型快速干道为

骨架的 “平面立体并举”、“浦东浦西贯穿”格局。二

是上海博物馆、上海大剧院、上海图书馆、科学会堂

新楼等精神文明的标志性建筑相继建成投用；全市

230 所基础设施薄弱的中小学校完成改造，高校事业

经费和基本建设投入明显增加。三是完成了海塘防汛

达标工程、西部地区防洪除涝工程，建成了一批高层

次花卉、苗木生产基地，抓好了市郊“米袋子”、“菜

篮子”工程。

二、上海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特点

上海市在加快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过程中的财政

矛盾，既表现为资金总量上求大于供，又体现于各级

政府事权与财权的构成不匹配，为缓解财政矛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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